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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09

年

9

月

8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9

月

5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

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会议由赵丙贤先生主持，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国家中药新药通络

化痰胶囊的议案》。

《关于受让国家中药新药通络化痰胶囊的公告》 已刊登于巨潮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二、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巡检发现问题的整改报告》。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此次巡回检查，促进了公司规范运作，对公

司的健康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 董事会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认真学习《公司法》、《证券

法》和《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全面落实各项整改措施，完善公司治理水平，不

断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强化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提高规范运作水准，确保公司持续稳

定快速发展。

特此公告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九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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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受让国家中药新药通络化痰胶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北京天泰源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于

2009

年

9

月

8

日签订了《新药

"

通络化痰胶囊

"

生产技术及专利合作协议》。

通络化痰胶囊为国家药监局于

2009

年

1

月

4

日批准上市的中药

6

类新药 （国药证

字

Z20090005

），国家

"863"

计划、国家

"

十五

"

科技攻关计划和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中药项目

科技成果，拥有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号

ZL02153515.9

），为治疗缺血性脑中风的独家产品。

通络化痰胶囊组方源于脑血管领域权威专家王永炎院士的临床验方

--

化痰通络汤

（《中医内科学》中风病首选处方），由中国中医科学院科研副院长范吉平教授化裁，历时

7

年研发而成。新药研究资料表明，该产品修复神经功能缺损的总有效率达

84.36%

，具有

良好的安全性，生产工艺简单，产品质量可控。

根据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数据， 近年来我国脑血管用药市场呈现出较快的增长态

势，其中

2004

年和

2005

年增长率分别达到

33%

和

30.6%

，至

2006

年市场总体规模已达

84.4

亿元。 在脑血管用药中，中成药总体市场份额达

30％

左右，目前的市场规模在

25

亿

元左右。经咨询业界知名营销专家和公司市场调研，通络化痰胶囊具备销售过亿的潜力，

其与脑血疏口服液组合在神经内科领域可产生良好的营销协同。

协议合作方北京天泰源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是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公

司所在地在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7A

，法人代表是田玉林。同山东沃华

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本次受让国家中药新药通络化痰胶囊不构成关

联交易。

生产技术及专利合作协议中双方约定：本公司将拥有国家中药新药

"

通络化痰胶囊

"

的《新药证书》、《药品注册批件》、

"

通络化痰胶囊

"

专利（专利号：

ZL 02153515.9

，专利名

称：治疗缺血性脑中风的药物组合物）。 合作履行期自本公司取得该新药《药品补充申请

批件》后规模化生产出第一批通络化痰胶囊之日算起，有效期限为

10

年。 在合作履行期

年限内，本公司独家生产和销售

"

通络化痰胶囊

"

。 技术转让费（包含《新药证书》、生产批

件、专利权转让的全部费用）为销售提成费用，本公司按通络化痰胶囊的实际销售额的

5%

支付给北京天泰源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销售提成费用。 合作履行期满后，本公司可

选择是否继续按本协议约定的合作年限、收费标准、付费方式及相关条件与北京天泰源

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合作，北京天泰源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不得拒绝。

经过多年的努力，公司产品可覆盖全国

29

个省市的

5,000

多家规模医院、过万家门

诊及大型药店，在医院也已形成了非常广泛的科室覆盖，涉及的科室有心内科、神经内

科、中医科、保健科、老干部科等多个科室，一个在心脑血管领域比较完善的客户资源平

台上已初步建成。通络化痰胶囊将与心可舒片、脑血疏口服液在市场上产生协同效应，利

用现有网络迅速形成市场销售规模，巩固、增强公司中成药心脑血管药物的优势地位，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和产业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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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巡检发现问题的整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于近期对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

司

"

、

"

本公司

"

）进行了巡回检查。 在检查工作中，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领导对本公司的

信息披露、 规范运作、 财务管理等工作给予了宝贵的建议和指导， 并就发现的问题于

2009

年

8

月

12

日下达了

[2009]3

号《关于对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

正措施的决定》（以下简称

"

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

）。

接到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后，公司立即组织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

认真的学习讨论，针对公司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研究，组织有关部门成立了整改工作小

组，董事长任组长，制定了相应的整改措施并开始实施。

2009

年

9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山

东监管局巡检发现问题的整改报告》，提出具体整改措施如下：

一、公司规章制度、

"

三会

"

运作方面

（一）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

2

条规定有权提出提案的股东持股比例为

5%

，不

符合《公司法》第

103

条、《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证监发〔

2006

〕

21

号）第

14

条的规定。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按照相关要求， 经

2009

年

7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09

年

8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对《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第二条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符合《公司法》第

103

条、《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证监发〔

2006

〕

21

号）第

14

条的规定。

（二）公司

"

三会

"

会议记录不完整，缺少对每项提案具体表决情况等关键要素的记

录，不符合《公司章程》第

72

条、第

123

条及第

147

条的规定。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第

72

条、第

123

条及第

147

条的规定，以董事会秘书为

责任人，全面、完善地记录

"

三会

"

中的关键要素，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

二、财务核算方面

（一）公司相关季度合并利润表少抵消内部销售收入。

2008

年第一季度合并利润表

少抵消内部销售收入

449.12

万元，半年度合并利润表少抵消内部销售收入

344.29

万元，

第三季度合并利润表少抵消内部销售收入

371.65

万元。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

-

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规定，

2008

年内部销售收

入在年度审计报告中已全部抵销。今后，公司将按会计准则的要求，准确的确认和计量收

入。

（二）公司对部分产品的收入确认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存在对部分

产品先开具发票确认销售收入而后陆续分批发货的情况，

2008

年度通过此种方式累计

多计销售收入

418.6

万元。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公司组织财务人员认真学习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

收入》等相关规定，提高其财

务管理及核算水平，并进一步加强了销售业务流程控制，确保公司在各报告期准确地确

认和计量销售收入。 公司已于

2009

年

8

月

18

日修订完善了销售管理制度，今后将严格

执行收入确认会计准则，避免类似问题再度出现。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上述

2008

年

多计的销售收入

418.6

万元款项已基本收回（未收回款项为

42.71

万元），公司针对上述

多计的销售收入

418.6

万元以及相应的净利润

179.61

万元将在

2009

年年报中进行调

整。

（三）公司对部分费用的账务处理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2008

年

6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公司预提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分别为

156

万和

545

万，相应会计凭证后

未附依据，计提标准不明确，亦没有相关人员的授权审批文件；公司将

2008

年销售货物

产生的运输费用

53.65

万元计入产品制造费用科目。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1

、公司在每会计期末的预提费用，是为了真实反映一个完整会计期间的收入及费用

配比情况，财务中心每年末统计实际发货未支付的现金折扣部分和营销借款中各办事处

已用于业务支出但尚未核销借款计入销售费用的金额据实预提费用。

2008

年

6

月末和

12

月末根据实际发货数测算应支付而尚未支付的现金折扣和各办事处已用于业务支出

但尚未核销借款计入销售费用的营销借款分别计提了

156

万和

545

万元预提费用。

公司将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前修订完善《费用管理规定》，完善审核流程，明确计提

标准。公司要求财务人员将相关人员的授权审批文件收集后，作为记帐凭证附件。针对该

问题，公司要求财务部针对此类问题进行自查和整改，并召开专门会议进行学习和交流。

2

、针对公司将

2008

年销售货物产生的运输费用

53.65

万元计入产品制造费用科目

问题，公司将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之前按照财务管理制度调整成本核算方法。今后，公司

将严格按照准则的要求，对费用进行正确分类核算，避免类似问题再度出现。

公司针对

2008

年度计入制造费用的

53.65

万元将在

2009

年

9

月进行调整，计入销

售费用。

（四）公司以前年度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2006

年至

2007

年为山东泰瑞置

业有限公司（同一母公司控制）垫付日常费用共计

13.96

万元。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按照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证监发〔

2003

〕

56

号）的相关规定，公司为山东泰瑞置业有限公司垫付的上述款项已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收回，并且已在

2009

年

4

月

21

日公布的《

2008

年度报告》中披露：

"

山东泰瑞置业有限公司年初占用公司资金

139,609.59

元， 本年度占用累计发生额为

3,

206.00

元

,

偿还

142,815.59

元

,

期末无余额

"

。

今后，公司将严格对照《公司法》、《会计法》等法律法规和《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制度》及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严格执行相关财务会计制度，规范日常财务核

算和会计处理。

三、募集资金使用方面

（一）

2008

年

12

月公司整体搬迁至新厂区，把作为募集资金项目的研发中心部分闲

置房间用作公司管理层的办公用房。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公司

2008

年

12

月因潍坊市整体规划要求整体搬迁至新厂区，由于新厂区当时规划

中没有行政办公楼，在不影响研发中心正常运营的情况下，暂时借用研发中心部分闲置

房间用于临时办公。 公司行政办公楼建设已列入下一步规划中，待行政办公楼建设完毕

后，将不再占用研发中心。

（二） 公司用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垫付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

1

，

243.87

万元。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按照 《证券法》 和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

2007

〕

25

号）的相关规定，公司已于

2009

年

4

月

8

日将上述款项由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专户转出至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并且已在

2009

年

4

月

21

日公布的万隆亚洲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万亚会业字（

2009

）第

2093

号《关于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0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中披露：

"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

应有余额为

34,708,577.31

元

,

实际余额

22,269,843.63

元

,

差额

12,438,733.68

元

,

其中

:

用

于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

12,438,733.68

元。 该款项已于

2009

年

4

月

8

日转回至首次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

"

。

（三）

2008

年定向增发募集资金专户记账串户

2.12

万元。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按照 《证券法》 和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

2007

〕

25

号）的相关规定，公司已于

2009

年

3

月

5

日将上述款项由自有资金账户转至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并且已在

2009

年

4

月

21

日公布的万隆亚洲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的万亚会业字（

2009

）第

2093

号《关于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中披露：

"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记账串户

21,

222.00

元（已于

2009

年

3

月

5

日转回）

"

。

针对上述募集资金使用方面的问题， 公司董事会组织财务部门及相关人员进行了

《公司法》、《证券法》、《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培训，并将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加强

财务人员培训，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避免类似问题再度出现。

四、信息披露方面

公司

2006

年至

2007

年为山东泰瑞置业有限公司（同一母公司控制）垫付日常费用

共计

13.96

万元， 未在

2007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中

予以披露。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按照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证监发〔

2003

〕

56

号）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为山东泰瑞置

业有限公司垫付的上述款项已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收回， 并且已在

2009

年

4

月

21

日

公布的《

2008

年度报告》和万隆亚洲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万亚会业字（

2009

）第

2094

号

《关于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专项审核报告》中披露：

"

山东泰瑞置业有限公司年初占用公司资金

139,609.59

元

,

本年度

占用累计发生额为

3,206.00

元

,

偿还

142,815.59

元

,

期末无余额

"

。

公司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学习了《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公司要求有关人员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管理

制度的学习，进一步提高业务素质，加强责任心。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亦将在

今后的信息披露工作中，严格报告的编制、审议和披露程序，加强审查，严格把关，确保信

息披露的及时、真实、准确和完整，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五、内控制度方面

（一）公司未严格执行仓库管理制度，部分单据管理不规范。

2008

年

6

月

27

日，公司

商务部门向仓储部门开具出库调运单，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当日予以冲回，仓储部门仍

凭此出库调运单发货，财务部门据此确认销售收入。 产品基地仓储保管员未按要求形成

月度盘点报告。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公司出库调运单为一式五联，确认收入以财务联为准，由于公司内部控制以

ERP

软

件为主，仓库发货从软件系统接收指令，调运单仓库联仅作备查，没有对调运单仓库联管

理提出明确要求。 另外我公司由于使用

ERP

软件系统，除每年一度大盘点外，平时每月

的盘点情况均在软件系统中。

公司将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之前修订完善 《仓库管理制度》， 避免类似问题再度出

现。

（二）公司未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募集资金使用部门未定期向财务部

和董事会秘书报送相关情况；内部审计部门未按要求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

况进行检查，亦未及时向公司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公司将以总裁为责任人，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内部审计部门每季度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向财务部和董事会秘书定期报送相关情况。

六、其他问题：

公司营销借款期末余额较大。截至

2008

年底，营销借款余额

1625

万元，其中个人借

款余额

834

万，营销总部借款余额

791

万。此项目以后业务运作不规范，容易引发公司的

财务风险和法律风险。

【整改措施及落实情况】

本公司下设营销总部，营销总部在全国各地设有办事处，营销总部及各办事处每月

都需支付大量的费用，如市场费、差旅办公费、日常备用金等，公司每月的费用拨付与核

销有时间差，所以年末借款余额较大。这种资金拨付方式属于医药行业惯例，公司根据费

用配比原则在年末按规定预提相关费用，会计师事务所在每年审计过程中对各办事处挂

账的个人欠款及营销总部欠款进行函证，公司将进一步加强风险控制意识。

董事会认为： 山东监管局在该次巡回检查中对公司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对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公司将以此次巡检为契机，认真学习

并严格执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并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并按照《会计法》、《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的要

求，规范公司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

同时，公司本着严格自律、规范发展、认真负责的态度公司将对整改报告中的整改措

施认真落实，并举一反三，不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实现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九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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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S T

四环 公告编号
：

2009- 020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整改报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北京证监局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15

日对我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 并于

2009

年

8

月

5

日向我公司下发了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

2009

】

3

号）《关于对四环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指出了我公司在公司治理、财务处理、资产安

全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公司收到《决定书》后，组织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

整改通知进行了认真学习。我们在针对存在问题逐条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相应

的整改措施和整改计划，规定了各项整改措施的责任人，形成了如下整改报告：

1

、《决定书》中指出：

"

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

2007

年

3

月已到期。 上述情形违反了

《公司法》第四十六条

"

董事任期由公司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年，董事任期届

满，连选可以连任……

"

和第五十三条

"

监事的任期每届为三年。 监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

连任……

"

的规定。

"

整改措施：公司将在规定的整改期限内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改正时间：预计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责任人：刘惠文

2

、《决定书》中指出：

"

三名独立董事任期均超过

6

年。 上述情形违反了《关于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四

-

（四）

"

独立董事任期与该上市公司其他董事相同，

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但是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

的规定。

"

整改措施：公司将在规定的整改期限内提名并更换

3

名独立董事。

改正时间：预计

2009

年

11

月

31

日前完成。

责任人：刘惠文

3

、《决定书》中指出：目前四个专门委员会均仅有两名成员。 上述情形与你公司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规定的三名成员不符。 整改措施：公司将在规定的整改期限内补

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数。

改正时间：预计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责任人：刘惠文

4

、《决定书》中指出：

""

三会

"

运作存在程序不规范的情况。 你公司

2007

年度股东大

会、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均由董事朱文芳主持，

2007

年度股东大会未见任何委托授权文

件，

2008

年度有董事长刘惠文书面授权文件。 上述情况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的

规定

"

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

的，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

举一名董事主持……

"

整改措施：公司将及时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召开

股东大会。

改正时间：预计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责任人：刘惠文

5

、《决定书》中指出：

"

独立董事履职不到位。 独立董事未与年审会计师进行年审进场

前沟通。 独立董事何平虹未参加与管理层及年审会计师的沟通会，委托其他独立董事出

席审计委员会会议，未出席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做述职报告，在年报编制期间未见其

履行职责。 上述情形违反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二

)"

独立

董事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诚信与勤勉义务

"

、中国证监会公告（

[2008]48

号）二

-

（二）

"

……独立董事应在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场审计前，与年审注册会计师沟通审计工

作小组的人员构成、审计计划、风险判断、风险及舞弊的测试和评价方法、本年度审计重

点……

"

的要求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二十八条

"

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董事会、监

事会应当就其过去一年的工作向股东大会作出报告，每名独立董事也应作出述职报告。

"

的规定。

"

整改措施：

针对三位独立董事均已提出辞职请求的情况下，在其仍在履职过程中，我公司会将

有关的监管意见通知各位董事，并争取改选和更换独立董事。 另外，公司修改了《独立董

事工作制度》，增加独立董事履职条款，完善并严格执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并组织独立

董事培训工作，通过培训，增强独立董事履职意识，提高独立董事履职能力，保证独立董

事勤勉尽责。

改正时间：预计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责任人：刘惠文

6

、《决定书》中指出：

"

未严格执行资金审批内部控制制度。

2008

年度，你公司总部通

过银行支付原控股股东四环生物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四环集团

"

）

6,939,386

元，

截至目前，你公司无法提供完整的支付审批单。 述情形违反了你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的

规定。

"

整改措施：

完善内部控制和监督机制，制定《资金支出审批制度》，确定明确的资金支出审批权

限，完善内部资金审批程序，进一步规范内部工作流程，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衡机制。 公

司将进一步完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特别是《货币资金管理制度》，涉及资金支付事项，

应严格按照公司内部的各项管理制度的规定，审核

"

付款申请单

"

所附的单据是否齐全、

是否合规，审核数据的计算是否正确、审核付款的审批程序是否符合公司管理制度规定、

各级审批人员的签字是否齐备，在确认上述事项无误的情况下方可办理付款手续，并应

取得收款方的收据（报销业务除外）。 进一步加强财务人员的业务学习，提高业务素质和

工作能力，及时发现问题并整改，完善内部工作流程，建全内部管理制度，确保公司的资

金安全，有效防范各种风险。

改正时间：已改正。

责任人：姚丽萍

7

、《决定书》中指出：

"

财务总监存在兼职问题，且履职不到位。 财务总监王向群同时

在控股股东关联单位任职，且不在上市公司领薪，其常驻天津，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活

动，未参加年报期间独立董事与公司管理层沟通会，履职不到位。 上述情况违反了《关于

上市公司总经理及高层管理人员不得在控股股东单位兼职的通知》的规定、违反了中国

证监会公告（

[2008]48

号）二

-

（二）

"

……独立董事应听取公司财务总监对公司本年度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汇报……

"

的要求。

"

整改措施：

设立专职财务负责人，解决财务总监兼职问题，并保证财务负责人勤勉尽责。

改正时间：已改正。

责任人：刘惠文

8

、《决定书》中指出：

"

公司

2008

年度债务重组损益会计处理有误。

2008

年度公司债

务重组交易中，公司原控股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泰达控股

"

）和现

控股股东四环集团应作为整体来看待。该交易的实质是现控股股东代为支付公司的银行

借款和被担保人借款，协议约定由公司原控股股东承担，该交易解除了四环药业对银行

的欠款义务及担保责任，实为现控股股东和原控股股东单方面的利益输送行为且使得上

市公司明显、单方面的从中获益。因此我局认为上市交易产生的收益不应计入当期损益，

而应在权益中反映。 该项交易处理原则如下：

对于泰达控股代公司偿还借款的交易，根据《四环药业重组协议》和其他合同协议，

在四环集团承担公司欠泰达控股债务并形成对公司追索权的情况下，公司应将泰达控股

代公司偿还的银行借款转为对四环集团的债务并将公司与借款银行之间原债务与泰达

控股代公司偿还的银行借款之间的差额进入权益；在四环集团承担公司欠泰达控股债务

单位形成对公司追索权的情况下，公司应将泰达控股代公司偿还的银行借款转入资本公

积并将公司与借款银行之间原债务与泰达控股代公司偿还的银行借款之间的差额计入

权益。

对于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公司应先对法院以做判决或已逾期的对外担保足额确认

预计负债。 在泰达控股代公司担保的债务人（以下简称

"

被担保债务人

"

）偿还银行借款、

行程被担保债务人对泰达控股的债务，再由四环集团承担该项债务的交易后，公司应将

泰达控股代被担保人偿还的部分转入资本公积并将已计提预计负债与泰达控股代被担

保债务偿还的部分之间的差额计入权益。 在被担保债务人为公司子公司的情况下，公司

应按照以上原则在合并报表层面和个别报表层面分别进行跨及处理。

公司目前的会计处理不符合 《财政部关于做好执行会计准则企业

2008

年年报工作

的通知》（财会函

[2008]60

号）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48

号

)

的规定。

"

整改措施：调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及

2008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经审计机构审

计后公告。

改正时间：已改正。

责任人：姚丽萍，吕林祥

9

、《决定书》中指出：

"

公司位于顺义空港的在建办公楼未将工程进度和应付工程款

在财务账上反映。 上述情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的规定。

"

整改措施：对于空港在建工程的会计处理差错，公司对空港在建工程已做出结算的

按照结算金额入账。

改正时间：已改正。

责任人：姚丽萍

10

、《决定书》中指出：

"

公司车辆资产安全性、完整性存在问题。 目前公司总部的六部

车辆的行驶证所有人均不是上市公司，子公司湖北四环制药有限公司有两部车辆在个人

名下，这八部车辆中有一部车辆所有人为郭建子，是公司原控股股东四环集团的大股东，

有三部车辆所有人为郭建军，与公司关系不明。 公司资产安全性、完整性存在问题。

"

整改措施：所有车辆过户至公司名下。

改正时间：正在办理，预计

2009

年

9

月底完成。

责任人：姚丽萍

11

、《决定书》中指出：

"

子公司湖北四环制药有限公司的厂房由于房地不合一，无法

办理房产证，公司资产完整性存在问题。

"

情况说明：经公司自查，湖北四环制药的厂房土地系租赁湖北海特生物有限公司的

土地（已签订长期土地租赁协议，租赁期限

30

年），该块土地是其科技园区土地的一部

分，由于土地使用权不可分割，无法办理土地过户手续，所以公司无法办理房产证。 在土

地租赁协议中详细规定了对于四环制药的厂房所有权相应保障性条款，具体有：（

1

）未经

四环制药同意，在协议有效期内，海特生物不得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第三方。 （

2

）海特生

物因破产、清算等原因确需转让本协议项下土地的，四环制药有优先受让权。 （

3

）未经四

环制药事先以书面形式表示同意，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海特生物不得将本协议项下的土

地使用权抵押给任何一方。（

4

）经海特生物和四环制药同意，四环制药有权将其所有的房

屋、建筑物转让给第三方使用（

5

）除上述情况外，海特生物不得将土地使用权转租给第三

方；（

6

）四环制药需要在本土地上建筑房屋，建筑物时，海特生物应协助四环制药输出建

筑规划、施工许可证等法律手续，四环制药对其建筑的地上建筑物依法享有所有权。

(7)

在

土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前

6

个月

,

如四环制药仍需租赁使用全部或部分宗地的，双方应就

延长租赁期限事宜达成协议，在此情况下，海特生物应按四环制药的要求办理宗地续期

出让手续并重新取得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将该等使用权继续租赁给四环制药使用。 因此

公司认为，四环制药厂房虽然无法取得房产证，但房屋所有权依然归属公司，资产的安全

性并不存在任何隐患。同时，公司从保障上市公司资产完整性和安全性的角度，积极协商

有关方，争取做到妥善处理。

改正时间：预计

2009

年

12

月

31

日完成。

责任人：姚丽萍

特此公告。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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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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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２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３

、本次会议八项议案全部为特别决议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具体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召开地点：江苏常州新北区太湖东路

９

号软件园大楼

Ａ

座

３

楼

３１５

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董事长卢珊女士

６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

６６

人、代表股份

２９

，

６１６

，

６８０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

４６．５３％

。 其中：

（

１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４

人，代表股份

２６

，

７３６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２．００６％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６２

人，代表股份

２

，

８８０

，

６８０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５２６ ％

２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会议。

四、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

议案，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条件的议

案》

同意

２９

，

６００

，

４８５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５％

；反对

１６１９５

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

。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

２９

，

５５５

，

８０３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

；反对

１６

，

１９５

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４４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１５％

。

（

２

）、发行方式

同意

２９

，

５５５

，

８０３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

；反对

１６

，

１９５

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４４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１５％

。

（

３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同意

２９

，

５５５

，

８０３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

；反对

１６

，

１９５

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４４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１５％

。

（

４

）、发行数量

同意

２９

，

５５５

，

８０３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

；反对

１６

，

１９５

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４４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１５％

。

（

５

）、发行对象、认购方式和交易价格

同意

２９

，

５５５

，

８０３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

；反对

１６

，

１９５

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４４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１５％

。

（

６

）、拟购买资产自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同意

２９

，

５５５

，

８０３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

；反对

１６

，

１９５

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４４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１５％

。

（

７

）、锁定期安排

同意

２９

，

５５５

，

８０３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

；反对

１６

，

１９５

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４４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１５％

。

（

８

）、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同意

２９

，

５５５

，

８０３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

；反对

１６

，

１９５

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４４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１５％

。

（

９

）、股票上市地

同意

２９

，

５５５

，

８０３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

；反对

１６

，

１９５

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４４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１５％

。

（

１０

）、决议有效期

同意

２９

，

５５５

，

８０３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

；反对

１６

，

１９５

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４４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１５％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和

＜

补偿协议

＞

的议案》

同意

２９

，

５５５

，

８０３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

；反对

１６

，

１９５

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４４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１５％

。

（四） 审议通过了 《关于签署

＜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

＞

的议

案》

同意

２９

，

５５５

，

８０３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

；反对

１６

，

１９５

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４４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１５％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符合中国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第四条相关规定的议案》

同意

２９

，

５５５

，

８０３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

；反对

１６

，

１９５

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４４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１５％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润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收

购的议案》

同意

２９

，

５５５

，

８０３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

；反对

１６

，

１９５

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４４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１５％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财务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２９

，

５５５

，

８０３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

；反对

１６

，

１９５

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４４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１５％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宜的议案》

同意

２９

，

５５５

，

８０３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

；反对

１６

，

１９５

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

；弃权

４４

，

６８２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份总数的

０．１５％

。

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顾鹤富 顾振华 霍垚 马永华 万澧 李美成 丁怡鹿 李郑 唐瑞仪 陈进忠

所持股

数（股）

１

，

４０９

，

３９０ １００

，

５４３ ８８

，

０９５ ８６

，

８３２ ７２

，

３００ ７２

，

３００ ７２

，

３００ ６４

，

７８１ ６２

，

４６７ ５４

，

０７９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１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２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３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４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６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７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８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９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１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３．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４．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５．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６．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７．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８．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周旭东律师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载有董事签名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 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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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０８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一

、

２００８

年年末余额
１

，

０７８

，

４５１

，

６４４．００ １

，

７０５

，

６８２

，

７０７．６５ ３５９

，

３５７

，

６２０．７８ １

，

５６７

，

２６９

，

６７４．６３ １９３

，

６０１

，

６８４．２２ ４

，

９０４

，

３６３

，

３３１．２８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４５

，

４８２

，

８８２．６１ ４８

，

５９９

，

０３８．７５ １

，

２２３

，

８５９

，

１６４．９２

前期差错更正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１

，

０７８

，

４５１

，

６４４．００ １

，

７５１

，

１６５

，

５９０．２６ ４０７

，

９５６

，

６５９．５３ ２

，

７９１

，

１２８

，

８３９．５５ １９３

，

６０１

，

６８４．２２ ６

，

２２２

，

３０４

，

４１７．５６

三
、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

”

号填列
）

１

，

４０２

，

７６１

，

３１５．００ ６

，

４９５

，

７５５

，

０９４．３６ ７５

，

１３７

，

１４１．５３ ５５０

，

７０６

，

８６１．９５ ７２

，

６４３

，

０４２．６０ ８

，

５９７

，

００３

，

４５５．４４

（

一
）

净利润
１

，

０３９

，

３７９

，

４９６．６８ －５３４

，

８３１．７８ １

，

０３８

，

８４４

，

６６４．９０

（

二
）

直接计入股东权益
的利得和损失 －３２０

，

９５２

，

５９０．６４ －３２０

，

９５２

，

５９０．６４

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净额 －３８８

，

９１９

，

８２３．６９ －３８８

，

９１９

，

８２３．６９

２．

与计入股东权益项目相
关的所得税影响 ９７

，

２２９

，

９５５．９２ ９７

，

２２９

，

９５５．９２

３．

其他
－２９

，

２６２

，

７２２．８７ －２９

，

２６２

，

７２２．８７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３２０

，

９５２

，

５９０．６４ １

，

０３９

，

３７９

，

４９６．６８ －５３４

，

８３１．７８ ７１７

，

８９２

，

０７４．２６

（

三
）

股东投入和减少股
本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９１９

，

４６９

，

０００．００ ７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２９４

，

５６９

，

０００．００

１．

股东投入股本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９１９

，

４６９

，

０００．００ ７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２９４

，

５６９

，

０００．００

２．

股份支付计入股东权益
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７５

，

１３７

，

１４１．５３ －４８８

，

６７２

，

６３４．７３ －１

，

９２２

，

１２５．６２ －４１５

，

４５７

，

６１８．８２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７５

，

１３７

，

１４１．５３ －７５

，

１３７

，

１４１．５３

２．

对股东的分配
－４１３

，

５３５

，

４９３．２０ －１

，

９２２

，

１２５．６２ －４１５

，

４５７

，

６１８．８２

（

五
）

股东权益内部结转
１

，

１０２

，

７６１

，

３１５．００ －１

，

１０２

，

７６１

，

３１５．００

１．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１

，

１０２

，

７６１

，

３１５．００ －１

，

１０２

，

７６１

，

３１５．００

四
、

２００８

年年末余额
２

，

４８１

，

２１２

，

９５９．００ ８

，

２４６

，

９２０

，

６８４．６２ ４８３

，

０９３

，

８０１．０６ ３

，

３４１

，

８３５

，

７０１．５０ ２６６

，

２４４

，

７２６．８２ １４

，

８１９

，

３０７

，

８７３．００

三、主要财务指标

（一）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２．３３ ３．０５ １．６１ １．４３

速动比率
１．０７ １．４７ ０．５０ ０．４６

资产负债率
５０．９４％ ４６．１１％ ６０．１７％ ６３．４０％

每股净资产
（

元
）

注
３ ５．９９ ５．８７ ５．５９ ３．７５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

２．８０ １０．４１ ７．４３ ５．９３

注
１

存货周转率
０．０７ ０．３２ ０．３９ ０．４３

注
２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５．０８％ ７．１４％ ３３．２２％ １３．２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０８％ ７．６２％ ４０．２８％ ２０．８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０ ０．４３ １．０３ ０．３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０ ０．４３ １．０３ ０．３１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

元
）

－０．４１ －２．０７ －０．７５ ０．１５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０．３９ ２．０２ ０．３５ ０．９６

注

１

：应收账款周转率中应收账款平均余额为

２００５

年应收账款和

２００６

年应收账款的平均值；

注

２

：存货周转率中存货平均余额为

２００５

年存货和

２００６

年存货的平均值；

注

３

：不包含少数股东权益。

第六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一、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聘任

在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限内， 为维护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以下简

称“《试点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发行人聘请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

理人，双方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在北京市签署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

规定、本期公司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以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授权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债券持有人认购

本期公司债券视作同意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且视作同意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

相关规定。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在债券市场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具有丰富的债券项目执行经

验，并且与发行人不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职责的利害关系。

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如下：

债券受托管理人名称：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邮编：

１００００４

。

联系人：李泽星、刘晴川、丁宁、李硕一、刘华欣、张韦弦、王伟刚、陈亚丽、史善胤、马可楠。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

二、发行人的权利和义务

１

、发行人有权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向债券持有人会议提出更换债券受托

管理人的议案。

２

、发行人享有自主经营管理权，不受债券持有人和

／

或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干预。

３

、在发行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时，发行人应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以通讯、传真或其

他有效的方式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未能或预计到期无法偿付本期公司债券利息或本金；发生超过发行人净资产

１０％

金额

的重大亏损或者遭受其他重大损失；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及其他涉及发行人主体变更的决定；已经发生或可能

发生诉讼标的超过发行人净资产

１０％

金额的重大仲裁、诉讼；拟进行超过发行人净资产

１０％

金额的重大债务重组；未能履

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担保人主体变更或担保人经营、财务、资信等方面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已经发生或可能

发生针对担保人的重大诉讼、仲裁；订立可能对发行人还本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的担保及其他重要合同；本期公司债券被暂停

转让交易；以及其他可能对发行人本期公司债券还本付息构成重大影响或根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交易所规则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４

、以下事件构成本期公司债券项下的违约事件：（

１

）本期发行的债券到期未能偿付应付本金，且该种违约持续超过

３０

天仍未解除；（

２

）未能偿付本期发行的债券的到期利息，且该种违约持续超过

３０

天仍未解除；（

３

）发行人不履行或违反《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任何承诺（上述（

１

）到（

２

）项违约情形除外），且经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通知，或经持有本期发行债券本

金总额

２５％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书面通知，该种违约持续

３０

个连续工作日；（

４

）发行人丧失清偿能力、被法院指定接管人或已

开始相关的诉讼程序；以及（

５

）在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内，其他因发行人自身违约和

／

或违规行为而对本期公司债券本息

偿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如果本期发行的债券存在不同的债券品种，那么该期债券品种中任一品种债券发生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约定的违约

事件，则另一品种债券同时也发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约定的违约事件。

如果发生违约事件且一直持续，债券受托管理人：（

１

）可自行，或根据单独或合计持有超过未偿还债券本金余额二分之

一的债券持有人的指示，采取任何可行的法律救济方式回收债券本金和利息；（

２

）强制发行人履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或各期

债券条款项下的义务。

５

、发行人对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债权代理职责，应予充分、有效、及时的配合和支持。

６

、发行人应每年（或债券受托管理人要求的合理时间内）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或促使登记机构提供）更新后的登记

债券持有人名单。

７

、发行人应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承担及支付相关债券受托管理费用及报酬。

８

、发行人应按各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其他义务。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

代理期间，债券受托管理人应行使如下职责：

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和

有效管理的义务。

２

、当出现发行人不能或预期不能按时偿付本息及其他可能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利益的情形时，及时督促提醒发行人，

并告知债券持有人。 在发行人不能或预期不能按时偿付本息时向担保人发出支付指令，要求其履行担保责任。

３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持续关注发行人和担保人的资信状况，出现可能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事项时，召集债券持

有人会议。

４

、督促发行人按各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５

、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要求发行人追加担保，或者依法申请法定机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６

、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及时通知债券持有人，并受托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授权范围内，参与

发行人的整顿、和解、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

７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债券存续期内勤勉处理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之间的谈判或者诉讼事务。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决

定针对发行人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提起诉讼，诉讼结果由全体债券持有人承担。

８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召集和主持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履行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项下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和义务。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严格执行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代表债券持

有人及时与发行人及其他有关主体进行沟通，督促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具体落实。

９

、如果收到任何债券持有人发给发行人的通知或要求，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收到通知或要求后两个工作日内按规定的

方式将该通知或要求转发给发行人。

１０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各期债券发行结束之前对发行人所募集资金进行监督，并代表债券持有人监督发行人本期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１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为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行事，不得就本期公司债券与债券持有人存在利益冲突，不得利用作为

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地位而获得的有关信息为自己或任何其他第三方谋取不正当利益。

１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对与本期公司债券有关的事务享有知情权，除根据法律、法规及为履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义

务之目的而予以披露的情形外，应对在履行义务中获知的发行人商业秘密履行保密义务。

１３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履行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事项。

债券受托管理人对债券持有人负有恪尽职守及忠诚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不得利用代理职责或通过

履行代理职责获悉的有关信息为自己或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而该利益会损害债券持有人或发行人或与本期公司债券相关

的其他主体的合法利益。

四、债券持有人的权利与义务

１

、债券持有人有权按照约定期限取得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并收回本金。

２

、债券持有人对影响本期公司债券偿付本息及其他可能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利益的情形享有知情权，但是无权干涉或

参与发行人的经营管理。

３

、债券持有人对发行人经营状况不承担责任。

４

、债券持有人可按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对债券进行转让、质押和继承。

５

、债券持有人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本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行使权利，监督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有关

行为。

６

、债券持有人有权按照《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并享有表决权。

７

、债券持有人会议有权监督债券受托管理人并有权更换不合格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８

、债券持有人可单独行使权利，也可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

９

、债券持有人应遵守《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和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的合法、有效的决议。

１０

、债券持有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应依法行使监督权和办理有关债券事务，不应干预或影响发行人的经营活动。

五、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出具

（一）出具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流程和时间

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受托期间对发行人的有关情况进行持续跟踪与了解，在发行人公开披露其年度报告后

３０

日内，债券

受托管理人根据跟踪所了解的情况以及发行人提供的文件

／

信息向债券持有人出具并提供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二）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内容

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应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１

、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２

、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３

、发行人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如有）召开情况；

５

、本期公司债券的跟踪评级情况；

６

、担保人的情况；以及

７

、债券受托管理人认为需要披露的其他信息。

（三）在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等持续信息披露文件应由发行人及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ｒｊｋｇ．ｃｏｍ

）上予以公布，同时应由债券受托管理人

及时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上予以公布。

六、债券受托管理人变更的条件和程序

１

、下列情况发生应变更受托管理人：

（

１

）债券受托管理人不能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义务；

（

２

）债券受托管理人解散、依法被撤销、破产或者由接管人接管其资产；

（

３

）债券受托管理人不再具备债券受托管理人任职条件；

（

４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决议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

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在任何时间提出辞任，但应至少提前

９０

天通知辞去债券受托管理人职务。

２

、新的受托管理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

１

）新任债券受托管理人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２

）新任债券受托管理人己经披露与发行人的利害关系；

（

３

）新任债券受托管理人与债券持有人不存在利益冲突。

３

、就任何解任或辞任的决定而言，均应在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被正式、有效地聘任后方可生效，届时原债券受托管理人

在《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终止。 新任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得到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确认，并与发行人另行签

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但新任受托管理人对原任受托管理人的违约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七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情况

为保证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试点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了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发行人已对外公开披露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金融街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债券持有人认购或购买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公司债券之行为

视为同意并接受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并受之约束。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全体公司债券持有人具有同等的效力和约束力。

第八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用其中

１１．５

亿元偿还商业银行贷款，以有效降低公司融资成本，优化债务结构。 若募集资金

实际到位时间与公司预计不符，发行人将本着有利于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尽可能节省公司利息费用的原则灵活安排偿还公

司所借银行贷款。

剩余部分拟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以满足公司项目建设、开发和业务拓展的需要，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提升公司价值。

第九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后至上市公告书公告前，本公司运转正常，未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１

、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顺利；

２

、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主要投入、产出物供求及价格无重大变化；

４

、无重大投资；

５

、无重大资产（股权）收购、出售；

６

、住所未发生变更；

７

、无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８

、重大会计政策未发生变动；

９

、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动；

１０

、未发生新的重大负债或重大债项的变化；

１１

、本公司资信情况未发生变化；

１２

、本期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无重大变化；

１３

、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十节 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

名称：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功伟

董事会秘书：于蓉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１１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７３０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７３９５６

联系人：于蓉、彭涛、吕国强、王姁睿、张海涛

二、保荐人

／

联席主承销商

／

簿记管理人

名称：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联系人：李泽星、刘晴川、丁宁、李硕一、刘华欣、张韦弦、王伟刚、陈亚丽、史善胤、马可楠

三、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祝幼一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盈泰中心

２

号楼

９

层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９８７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１２９０８

联系人：罗爱梅、袁震、孙晓明、赵治国、刘云峰、韩志达

四、担保人

名称：北京金融街建设集团

法定代表人：闻剑林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３

号通泰大厦

Ｂ

座

１１

层西区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８８８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１５１

联系人：周红光

四、资信评级机构

名称：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浩

办公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

Ｄ

座

１０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４２８８５５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２０８６６

评级人员：杨柳、刘璐

五、审计机构

１

、名称：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贵彬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

８－９

层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９０

签字注册会计师：潘帅、江晓云

２

、名称：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延成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２６

号鹏润大厦

Ｂ１２０１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５８４４０５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５８４４２８

签字注册会计师：潘帅、尹师州

六、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韩德晶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盈泰中心

２

号楼

１７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０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０１６

经办律师：崔利国、刘榕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目录

本上市公告书的备查文件如下：

１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关于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之证券发行保荐书；

２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３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４

、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关于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

５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调整后）、

２００７

年（调整后）、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以及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财务

报告；

６

、担保函；

７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的文件；

８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投资者可以到下列地点查阅本上市公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

１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北京银行大厦

１１

层

联系人：于蓉、彭涛、吕国强、王姁睿、张海涛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７３９５５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７３９５６

２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联系人：李泽星、刘晴川、丁宁、李硕一、刘华欣、张韦弦、王伟刚、陈亚丽、史善胤、马可楠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

(

上接
D5

版
)


